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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概     述



今年来共在区政府网站政务公开

栏目内公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印发<浙江省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

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行政处罚

实施办法>的通知》《舟山市普陀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扶持个体工商

户纾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及

解读6条，进一步增进公众对政府重大

决策、重要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感，增强

公 信 力 和 执 行 力 。

一、着眼稳定预期，加强政策解读和回应群众关切



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全年处置网络舆情29件，涉

及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内容，其中以局名义答复8件，

线下处置、协查21件。此外，通过媒体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

示 2 2 条 ， 各 类 节 前 消 费 警 示 6 条 。



按照“谁执法谁公开”的原则，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通

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发布行政处罚结果322
条。按要求发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公示，

目前已发布33期，公开率100%；按要求

发布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信息17期；按要

求发布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公示39期，

已完结部分公示率100%，抽检信息公示

534批次。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公示“双随机”
检查结果2112条。

二、强化权力监督，深入推进执行公开



通过区政府政务公开平台的重点事项栏目公布食品抽检信息和农贸市
场提升改造文件91条。

三、聚焦政策落实，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局综合档案室受理企业登记信息查阅3235人次，其中公检

法机关47人次，律师65人次，均为当面申请，己全部答复

查阅。2022年，设立在局办公室的局本级政府信息受理点

未收取相关费用；局综合档案室受理市场主体登记信息查阅

全部免费。我局还通过“3·15”系列活动、“食品安全宣传

周”“安全用药进社区”、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

治等活动不断加大与公众的互动力度，全年通过媒体刊登、

播 出 新 闻 3 3 4 条 次 ， 进 一 步 促 进 工 作 透 明 化 。

四、优化服务功能，加强公开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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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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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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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公开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部分人员对于政务公开
的 重 要 意 义 认 识 不 足 ;
二是对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还普遍缺乏有效的手段 ;
三是公开内容还不够规范、更新重点不够突出，公开的载
体和形式相对单一。

五、存 在 问 题



改 进 措 施

一是进一步加强政务信息公开队伍建设，强化政务公开意识，主动学习其他单位的先
进经验做法，通过组织系统培训不断提高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
质。
二是进一步加强常态化督导，把政务公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定期开展督查指导，发
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全局政务公开工作的有序推进。
三是本着规范、实用、简便、易行的原则，进一步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结合中国
舟山普陀微信公众号、今日普陀等媒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市场监管工作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2年，我局还通过“3·15”系列活动、“食品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进社区”、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整治等活动不断加大与公众的互动力度，全年通过媒体刊登、播出新闻334条次，进一步促进
工作透明化。
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全年处置网络舆情29件，涉及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内容，其中以
局名义答复8件，线下处置、协查21件。此外，通过媒体发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22条，各类节前消费警
示6条。




